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科) 

補助學生參與校外專業競賽實施要點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科)為增進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能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各項論文、專

題製作及技能等競賽，以培育學生專業，成就美容流行設計系專業技術人才，

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科)補助學生參與

校外專業競賽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依照｢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

賽獎勵要點」審查標準，並考量代表本系(科)參加與所屬專長之校外專業競賽及

參賽學生在校表現，擇優經系務會議通過，且未獲得主辨單位補助者。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獎勵要點審查標準 

競賽級別 主（委）辦單位 備註 

國際競賽 國際性組織協會、國內外中央級（含直

轄市）政府機關或國外大學 

國際競賽至少需有 3 個國家以上單

位或作品參賽，否則以「國內競賽」

以下級別認定 

國內競賽 全國性組織協會、中央級政府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級政府機關 

國內競賽需包含至少 10 個參賽單位 

校內競賽 本校各教學或行政單位 校內競賽需包含至少 6支參賽隊伍 

三、指導老師為教授學生參與競賽項目之課程或符合教學品質查核之專業資格者， 

    願於課後給予學生指導。 

四、申請方式：在參賽前請指導老師提列參賽名單到系務會議說明，填列指導申請

表，提供主辦單位簡章，評估參賽學生需符合競賽項目及學生專長，報名組數



 

不宜超過該組得獎獎項。 

五、經費支用範圍及額度：  

(一)競賽之報名費、耗材費、印刷費及差旅費，以系科經常門預算所編列校外競

賽補助實報實銷方式核銷。 

(二)額度：不限個人或團體競賽，補助金額由申請者經所屬系(科)審核核定。論

文發表及靜態作品競賽每人上限新臺幣1000元，隨同模特兒現場造型競賽

者，比賽場地台中以北，每人補助上限新臺幣1500元，台中以南每人補助上

限新臺幣2000元。 

(三)參與國際專業競賽補助，則另以專案提出審核及申請。 

六、成果報告繳交及核銷： 

專業競賽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至系辦公室彙整存查（格式如附件）；另

應於競賽結束後備妥相關憑證，依相關校內辦法辦理核銷手續。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美容流行設計系(科) 

補助學生參與校外專業競賽結案報告 

競賽名稱  

舉辦日期 
 

評審人員 

(單位、職稱) 

 

舉辦地點 
 

參加組數/人數 

(請附人員清冊) 

 

競賽內容題目及摘要 

500字以內 

競賽執行情況 

500字以內 

競賽心得 

500字以內 

使用經費明細 

 

相關活動照片 

 

其他相關附件 
 

學制/班級  
指導

老師 
 

單位

主管 
 學號  

申請人  

 


